附件2

《海陵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

（公开征求意见稿）》解读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决策部署，以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苏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苏政传发〔2025〕5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泰州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泰政传发〔2025〕22号）等文件精神，及时动态调整海陵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不断提升行政许可标准化水平，区数据局修订形成《海陵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公开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起草过程
2025年5月30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江苏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苏政传发〔2025〕50号）。9月8日，泰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公布〈泰州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泰政传发〔2025〕22号）。11月6日，区数据局修订形成《海陵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初稿）》，印发《关于征求〈海陵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初稿〉修改

意见的函》征求所涉38个部门（单位）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3条，采纳3条，所有意见与相关部门沟通一致。
二、主要内容

《海陵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公开征求意见稿）》共收录167项行政许可事项，涉及38个部门。与2023年清单相比，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97号）以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情况，删去公安海陵分局主管的“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区市场监管局主管的“药品零售企业筹建审批”。

2.根据泰州市清单修订情况，部分事项调整行使层级，删去公安海陵分局主管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爆破作业人员资格认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管的“燃气经营许可”，泰州市海陵生态环境局主管的“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延长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审批”。

3.根据我区机构设置和部门职能，认领“在电力设施周围或者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作业审批”“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由区发展改革委主管、实施；认领“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许可”，由公安海陵分局主管、实施；认领“殡葬设施建设审批”“地名命名、更名审批”，由区民政局主管、实施；认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审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批准”“乡（镇）村企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临时用地审批”“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生产审查”“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林草植物检疫证书核发”“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审批”“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在森林草原防火区野外用火审批”“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在森林草原防火区爆破、勘察和施工等活动审批”“进入森林高火险区、草原防火管制区审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林地经营权审批”“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审批”“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审批”“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由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陵分局主管、实施；认领“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管、实施；认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由区城管局主管、实施。删去公安海陵分局主管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签发”“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签发”。
4.根据新出台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认领“古树名木移植审批”，由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陵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管，区政府（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陵分局审核）实施。

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修订等情况，对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名称、实施机关、设定和实施依据等内容作出调整。

上述事项的调整，区级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均表示赞成。
